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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认协服 〔2015〕260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质检总局《关于组织参加中央国家

机关“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”评选投票的函》

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法治人物与法治故

事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工办发[2015]38号）的要求，国家质

检总局相关部门在全系统组织开展了评选活动，从中择优评选出的

6个法治人物和2个法治故事将作为质检系统的典型参与全国范围

的评选活动。 

质检系统此次参选的6个法治人物和2个法治故事集中体现了

党旗下的质检人刚正廉明依法行政形象、科学权威技术执法形象和

可亲可信的人民质检形象。现将质检总局《关于组织参加中央国家

机关“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”评选投票的函》转发你们，请各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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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广泛开展宣传，认真组织好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欢迎的法

治人物”和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欢迎的法治故事”评选活动，

积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参与投票，以进一步弘扬党旗下质检人

的良好形象。 

评选活动以网站投票方式进行，截止时间为2015年10月31

日，具体投票方式详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关于组织参加中央国家机关“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”

评选投票的函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0月20日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

抄送：存档（2）。 

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0月20日印发 



 

 

 

质检政工函〔2015〕34 号 

 

关于组织参加中央国家机关 
“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”评选投票的函 

 

各直属检验检疫局,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

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），认监委、标准委，总局各

司局，各直属挂靠单位：  

根据《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关于开展法治人物与法治故

事宣传展示活动的通知》（国工办发（2015）38 号）的要求，总

局直属机关党委（政工办）、法规司和中国质检报刊社联合在全

系统组织开展了评选活动，并从中择优评选出 6 个法治人物和 2

个法治故事向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推荐报送并得到了认可，他们将

作为质检系统的典型，参与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、中国法学会、

全国普法办、人民网共同组织的全国评选活动。 

2015 年 10 月 8 日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、中国法学会、全国

普法办、人民网将全国参加评选的 210 个法治人物和 57 个法治故

事在人民网上进行公布，邀请广大网友对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点

赞投票，主办单位将根据投票结果评选出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
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司（局）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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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的法治人物”和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欢迎的法治故事”，并在

12 月 4 日中央电视台国家宪法日晚会上公布受表彰名单。 

质检系统这次参加全国评选的 6 个法治人物和 2 个法治故事

集中展现了党旗下的质检人刚正廉明依法行政形象、科学权威技

术执法形象和可亲可信人民质检形象。请各单位广泛开展宣传，

积极发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，认真组织好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

欢迎的法治人物”和“中央国家机关最受网民欢迎的法治故事”的评

选活动，以进一步弘扬党旗下质检人的良好形象。 

投票网址：人民网（http://www.people.com.cn） 

具体搜索：中央国家机关法治人物、法治故事评选 

投票时间：2015.10.8—10.31 

 

质检系统参加法治人物评选的名单： 

1、《让特设监管闪耀法治之光》（北京市质监局李立超）；      

2、《无惧无畏的铁血硬汉》（上海市质监局熊信坚）； 

3、《利剑出鞘》（深圳检验检疫局王大风）； 

4、《守卫古城“天平”的质监卫士》（湖北省荆州市质监局黄

凯）； 

5、《“傻人”方原民》（镇江检验检疫局方原民）； 

6、《执法者的追求》（江苏盐城市质监局李龙梅） 

质检系统参加法治故事评选的名单： 

1、《蹊跷的“旧麻袋”》(辽宁检验检疫局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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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无所遁形的“李鬼”》（山东检验检疫局） 

 

 

质检总局政工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10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) 


